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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吴某某驾驶一辆小型汽车，沿呼
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福源街由西向东行驶至
十字交叉路口时，与沿光明路由南向北行
驶至该路口、由吕某某驾驶的小型汽车发
生剐蹭，造成两车局部损坏的道路交通事
故。

事故发生后，牙克石市公安局交管大
队经现场勘察，认定驾驶人吴某某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机动车通过
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
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五十一条第

（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外，还应当遵守在
进入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前要
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的规
定，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同时，认定驾
驶人吕某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车辆、行

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
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
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
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的规定，应负事
故次要责任。

（牙克石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供稿）

路口抢行酿事故 发生剐蹭负主责

高速应急车道岂能停车酣睡

“五一”假期，为有效应对高速公
路车流激增的情况，自治区公安厅交管
局高速公路三支队临河大队加大道路
巡逻管控力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5月1日上午，执勤民警在巡逻途
中发现一辆小型汽车违规停靠在高速

公路应急车道内，车内驾驶人正在酣
睡。见此情景，民警做好现场安全防
护，叫醒了驾驶人。经询问，该驾驶人
表示，在驾驶途中感到疲劳，便直接将
车停靠在应急车道休息。了解情况
后，民警对该驾驶人进行了交通安全
警示教育，并告知：应急车道是生命通

道，非紧急情况严禁占用，疲劳驾驶、
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停车极易引发交通
事故。随后，民警依法对该驾驶人进
行了行政处罚，并引导其驶离高速，前
往就近服务区休整，及时消除了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

（国新春）

货车不是客运舱
勿拿生命作赌注

近日，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
管支队察右中旗大队执勤民警在
铁沙盖镇牛槽洼村路段开展路检
路查时，发现一辆轻型栏板货车
内人影攒动，疑似存在违法载客
行为，遂依法拦停并例行检查。

车窗降下后，眼前的一幕令
人触目惊心：本应用于载货的后
车厢内，竟密密麻麻挤满了人。
被拦停前，车辆行驶在乡村道路
上，车体颠簸摇晃，车内人员无安
全防护措施，情况非常危险。随
后，办案民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
驾驶人段某某用载货汽车违法载
客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作出了处
罚。

交警提示：
守护道路交通安全是对自己

负责，更是对他人负责。货车车
厢不是“客运舱”，切莫为图一时
方便、省一点费用，拿自己和他人
的生命作赌注。

（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管支
队察右中旗大队供稿）

违法驾车被举报
数罪并罚受严惩

近日，乌海市公安局交管
支队国道大队接到群众举报：
一辆蒙 C 号牌车辆存在闯红灯、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实线变道
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

接到举报后，该大队民警
立即展开核查，确认被举报车
辆存在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
行驶等违法事实。在进一步核
实驾驶人信息时，民警查明，该
车驾驶人陈某某曾于 2022 年因
醉酒驾驶被查处，其机动车驾
驶证早已被依法吊销，此次驾
车属于无证驾驶。

经询问，陈某某自述因担
心上班迟到，便心存侥幸无证
驾车上路。最终，该驾驶人因
存在多项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受到了严厉惩处。

交警提示：
驾驶人在驾驶证被吊销期间

仍驾驶机动车的，如果驾驶过程
中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将拒
绝赔付；发生致人重伤事故负主
要责任以上的，将被追究刑事责
任。

（冉翀维）

近日，兴安盟突泉县公安局交管
大队六户中队民警在辖区乡村道路开
展夜查整治行动期间，查获了一起醉酒
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

当日，于某驾驶小型轿车沿突泉
县学田乡村路行驶途中，遇民警开展执
法检查。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于某
体内酒精含量异常，民警随即将其带至
医院。经专业机构鉴定，于某血液中酒
精含量为 95mg/100ml，属于醉酒后驾
驶机动车。

经询问，该驾驶人交代，其当晚与
亲友聚餐时饮了酒。聚餐结束后，自认
为酒量好、意识清醒，且行驶路段为乡
村道路、路程较近，不会有交警查车，便
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不料行驶半道就被
民警查获，心中追悔莫及。

交警提示：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不

是口号，而是安全底线、法律红线。 无
论饮酒多少、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城市

乡村，只要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
到法定限度，都将受到严惩。广大机动
车驾驶人在聚餐饮酒后，务必要选择代

驾、打车、亲友接送等安全方式，切勿酒
后驾驶，以身试法。

（突泉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供稿）

酒后驾车被查获 以身试法悔莫及

近日，杨某驾驶丰田牌小型普通
客车沿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昭君镇
X640 线由南向北行驶至 41 公里加
150 米弯道处时，驶入了对向车道，与
相向正常行驶的吕某某驾驶的蒙K号

牌小型汽车相撞。事故造成吕某某、
杨某及乘车人智某某、李某受轻微伤，
两车不同程度受损。

经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
达拉特旗大队调查认定，驾驶人杨某

过弯时驶入逆向车道，未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实行右侧通行，负该起事故
的全部责任，当事人吕某某、智某某、
李某无责任。（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管
支队达拉特旗大队供稿）

占道拐弯惹祸端 交通安全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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